
保定市徐水区

2026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资金（第一批）

实施方案
受秋冬种连阴雨影响，我区小麦普遍晚播，苗情总体偏弱，结合杂草防除比例低和春季气候不确定性强等因素，为全力减轻小麦晚播影响，有力保障小麦促弱转壮工作开展，保障今年夏粮丰产丰收，按照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6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资金（第一批）实施方案》的通知要求，结合徐水区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
我区小麦苗情较差，一二类苗占比低，抓好小麦促弱转壮工作尤为重要，以促弱转壮、保穗增粒、防灾减损为核心目标，立足早、促、准、防、细，抢抓返青—起身—拔节关键窗口期，在辖区各乡镇麦田区组织开展小麦促弱转壮作业，全力促弱苗升级、壮苗稳长，夯实夏粮丰产基础。

二、资金实施范围和关键环节 

（一）补助对象

补助对象为开展小麦促弱转壮的家庭农场、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或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。
（二）资金用途

为实现小麦促弱转壮、防灾增产，按照先实施后补贴的原则，利用中央下达的补助资金389万元（其中：防灾减灾（第一批）资金185万元，统筹粮油单产提升项目资金204万元），用于不少于38.9万亩小麦促弱转壮的作业补贴，补助标准10元/亩，按实际作业面积核算。实际面积确认原则，村委会申报的小麦种植面积和飞防作业面积不符的，如果飞防作业面积不超过村委会申报小麦种植面积的5%，则按实际飞防作业面积确认；如果飞防作业面积超过村委会申报小麦种植面积的5%以上，则按飞防作业面积的96%进行确认。

（三）关键环节

在小麦拔节期前，通过飞防组织带物资作业，促进三类苗促弱转壮，二类苗促壮升级，在全域内开展作业面积不少于38.9万亩。农业农村局委托第三方机构以遴选方式确定飞防组织，通过邀请专家论证，确定促进弱苗转壮的物资名单及使用方案。
三、实施程序
（一）发布公告
在相关网站发布《保定市徐水区2026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资金（第一批）实施方案》，并通过各乡镇通知到村，确保完成省下达的绩效目标任务。飞防作业主体需具备完成项目作业任务的基本条件和项目相关要求。
（二）组织报名
自遴选公告发布之日起，符合条件的飞防主体携带相关资料至指定地点报名，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飞防主体。
（三）具体工作流程

1、签订合同（协议）。区农业农村局与各作业区飞防组织签订作业合同，飞防组织与村委会签订作业协议。

2、工作对接。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政策宣传，组织各村与飞防组织对接。

3、实施作业。各飞防组织按照作业规程实施促弱转壮作业，妥善回收处理肥料、农药包装等废弃物，防止污染环境。

4、检查验收。作业结束后，区农业农村局对飞防组织提供的村委会促弱转壮作业面积确认表、小麦促弱转壮作业面积汇总表、无人机作业轨迹图、小麦促弱转壮补贴资金申请表等资料进行核查验收，并确定补贴金额。

5、资金拨付。验收合格后，飞防组织向农业农村局申请补助资金，农业农村局在区政府信息网站平台公示后，向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。

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乡镇、村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尽快按照实施方案要求，明确责任分工，落实属地责任，安排好辖区内小麦促弱转壮工作、协调好与项目村的对接、做好为实施作业主体的服务等工作。各飞防组织要充分考虑各环节存在的风险因素，严格把控易产生药害作业环节风险，科学安全用药，作业前密切注意温湿度、风力等作业环境条件的变化，地头拐弯、相邻地块作业时要避免重喷、漏喷，临近果树、蔬菜地块应采取避免药液飘移方式作业，同时要确保操作人员人身安全，避免发生事故。

（二）加强技术指导。农业农村局在小麦促弱转壮关键期，强化苗情、病虫害监测，提高调查频次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。各飞防组织要对集中作业时间段遭遇连阴雨、持续大风等恶劣天气，影响作业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，提前做好应急预案，确保完成目标任务，千方百计降低危害损失。

（三）严格资金管理。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，按照科学实施、不误农时、急事急办、特事特办的原则，加强协调配合，简化工作程序，采取先干后补方式，提高资金使用的时效性。同时加强资金监管，做到专款专用，防止挤占、挪用。

（四）强化工作实效。农业农村局在关键时期，开展督导检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，确保防治效果和资金使用效益。各乡镇也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抓好落实，确保此次防灾救灾资金发挥出实效。


